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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川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银川市园林管理局（银川市林业局）主要

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 

 
(银政办发〔2009〕241号) 

  各县（市）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  《银川市园林管理局（银川市林业局）主要职责、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》经市机构编制委员

会审定，市政府批准，现予印发，请抓紧组织实施。 

  二OO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

  银川市园林管理局（银川市林业局）主要职责  

  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 

  根据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银川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〉的通知》

（宁党办〔2009〕67号）精神，设立银川市园林管理局（银川市林业局），为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。 

  一、职责调整 

  （一）新增职责 

  对园林绿化专项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的职责。 

  （二）强化职责 

  负责政府投融资项目的对接、报批、管理、监督、资金申请、核付。 

  （三）下放职责 

  将城市次干道及次干道以下街巷的行道树、街头绿化、小游园绿化养护工作交由市辖三区承担。

市园林局加强对下放职责的监督、检查、考核工作。 

  （四）取消职责 

  对园林绿化企业资质的年检职责。 

  二、主要职责 



  （一）宣传贯彻国家关于城乡绿化、林业资源保护、林业生态环境保护、森林防火方针、政策，

研究拟订有关地方性法规、规章；编制全市国土绿化中、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。 

  （二）参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工作，编制城市绿化规划、分期建设计划和专项绿化建设方案，经

批准后组织实施。 

  （三）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，制定园林绿地管护规范标准，监督、检查各有关单位组织实

施；管理和保护公共绿地、风景林地、防护绿地、生产绿地、行道树及干道绿化。 

  （四）编制全民义务植树计划，组织全民义务植树活动，监督指导全民义务植树工作，组织社会

面上的绿化工作。 

  （五）组织开展植树造林、封山育林工作，指导退耕还林还草工作;保护和合理开发森林、湿地、

荒漠资源，组织指导宜林地区以植树种草等生物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和防沙、治沙工作，组织指导林

权、林地管理，依法对林业资源的利用、更新、木材采伐、运输进行监督管理,优化配置林业资源，促

进林业可持续发展；组织指导农村林业发展，依法维护农民经营林业的合法权益。 

  （六）组织、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。 

  （七）负责风景名胜区的监督、保护及其规划的上报审批工作。 

  （八）组织园林绿化科研工作，推广新技术、新品种，提高园林绿化科技水平。 

  （九）负责林木出入境检疫及花、草、籽种的病虫害检疫，组织病虫害防治工作。 

  （十）管理全市古树名木和城市雕塑。 

  （十一）承办市委、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 

  三、内设机构 

  根据上述职责，市园林管理局（林业局）设4个内设机构： 

  （一）综合处 

  负责协调和督办机关日常工作；负责综合性文件起草；负责机关文电、信息、宣传、会务、保

密、安保、档案、信访、政务公开工作；负责机关党的建设工作，指导所属单位的党群工作；负责机

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组织人事、机构编制、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；审核行政处罚认定，承办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的具体事项；承担机关及下属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服务工作；承担本部门行政流程再造设计

及对流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考核的工作。 

  (二)计划和资金管理处 

  负责全市城乡园林绿化发展规划与分期建设规划的统筹、分析、报批；汇编、下达全市城乡园林

绿化经费安排计划，监督计划的落实，项目的管理和专项资金的使用；依据绿地养护管理检查考核结

果，依据绿地养护管理检查考核结果，核付养护管理经费；负责政府投融资项目的对接、报批、管

理、监督、资金申请、核付；负责园林绿化专项工程项目竣工验收；编制部门财务预算、决算和资金

使用计划，监督绿化专项资金使用，指导和监督下属单位的财务管理、国有资产管理；审核专项绿化

工程预、决算，编制城市建设项目中配套绿化工程项目概、预算；负责局机关财务管理、固定资产统

计及局属单位内部审计工作。 

  (三)园林管理处（行政审批处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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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组织、协调全系统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工作；编制全市园林绿化建设和管理规划、年度实施计

划，制定施工质量和养护标准、规程等；组织全市园林绿化建设；编制本系统园林绿化年度实施计

划；承办行政许可事项的审批；负责园林法制建设；负责古树名木的管理；负责城市雕塑建设管理；

负责组织本系统园林绿化工作招投标工作；负责协调本系统“五创”及爱国卫生等工作。 

  (四)绿化处（银川市首府绿化委员会办公室） 

  调研起草城市园林绿化、林业资源建设、管理、保护等地方性法规；编制全市林业发展规划、年

度计划以及重点林业项目规划；组织协调全市林业建设；执行有关林业各项法律、法规，负责林权、

林地管理；贯彻落实国家、自治区有关绿化工作方针、政策、法规、规定；编制全市全民义务植树计

划，组织全民义务植树活动；协调全市城乡绿化工作；处罚违反园林绿化法规和林业法规的行为。 

  四、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

  行政编制22名。领导职数：局长1名,党委副书记、纪检委书记1名,副局长3名；科级领导职数8

名，其中：主管7名（综合事务主管、组织人事主管、行政审批主管、计划财务主管、园林主管、林业

主管、绿化主管），副主管1名（由市园林局根据工作需要具体设定）。 

  机关后勤服务事业编制3名。 

  五、其他事项 

  银川市首府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是银川市首府绿化委员会的办事机构，设在市园林管理局，与绿化

处合署办公。 

  六、附则 

  （一）本规定由银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，其调整由银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按规定程序办理。 

  （二）银川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对银川市园林管理局（林业局）的职责履行情况进行评估和

监督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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